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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90 和 93 普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二条(辰)款

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怕报

东帝汶问题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给联合国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葡萄牙驻联合国临时代办遵照本国政府的指示谨就他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关于甘理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非自治领土情报的照会向

秘书长作如下说明:

1 . 葡萄牙对帝汶领土有效行使主权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停止，当时由于

在该领土上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帝汶总督不得不同他的民政和军事工作人员

一道撤到阿问罗岛。 总督和葡萄牙管理当局的其他工作人员后来离开该岛，

从来没有重返帝汶。

2.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攻击并占领了审汶领土，

这些事实已由葡萄牙政府及时正式通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大会一九七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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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二日第 3485(XXX)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第 31/53 号决

议和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 384(1975) 号决议和一九七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第 389(1976) 号决议都提到这个问题。

3. 在这种情形下，就一九七五年来说，唯一可以递送的情报是关于该

年度头几个月，葡萄牙政府认为这个时期内该领土没有什么重大变化或改革值

得加入一九七五年六月五日所递送的关于一九七四年的情报中。 至于有政治

性和制宪性的事实，葡萄牙政府也认为已经就这个主题向联合国提供过充分情

报，因而不肯忏递送这种怕才|史。

4. 关于一九七六年，上述防碍葡萄牙政府有效管理该领土的 J情况，即

印皮尼西亚武装部队对该领土的占领，仍继续存在。 这样，葡萄牙政府手实

上等于受到阻止，不能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就帝汶递送任何情报。

葡萄牙驻联合国临时代办谨请秘书长将本照会在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90

和 93 下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分发。


